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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小組 

107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:107 年 6 月 19 日(星期二)下午 3 時。 

二、 地點:永華市政中心 3 樓南側會議室。 

三、 主席:方秘書長進呈。 

四、 出列席人員:詳如簽到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陳玟君 

五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:洽悉。 

六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：洽悉。 

七、 業務報告:洽悉。 

八、 討論提案: 

提案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社會局(會計室) 

案由 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06年度決算書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ㄧ、依據「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

8條規定，本基金年度決算應提請本小組審議。 

二、106 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9 億 7,884 萬 6,281 元，較預算數 6

億 8,319萬 4,000元，增加 2億 9,565萬 2,281元，計增加 43.28%，

主要係因公益彩劵銷售情況良好，故實際收入較預算數大幅成長；

基金用途決算數 12億 5,818萬 3,828元，較預算數 10億 8,710萬

元，增加 1億 7,108萬 3,828元，計增加 15.74%，主要係因身心障

礙者日間/住宿式照顧服務費、低(中低)老人收容照顧費用及及成

人失依個案安置費用因安置人數增加及各項補助及濟助費用增加

所致。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2 億 7,933 萬 7,547 元，較預算短絀數 4

億 390萬 6,000元，減少短絀 1億 2,456萬 8,453元。 

三、因 106年度決算書已於 107年 2月 8日函送市府主計處、財稅

局及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議中，先以稿本審議，若未來經上級單

位或審計機關修正，則於下次會議提出說明。 

辦法 本案提供審議之 106年度決算書稿本，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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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

意見 

林委員惠芳: 

本市超支併決算金額過高，若為年度辦理事項，是否應於預算

編列時妥善規劃，以減少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處理經費不足問題。 

社會局會計室回應: 

受限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與追回款項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，

年度預算編列應以前一會計年度六月份實際獲配盈餘之百分之

九十為基數估算，且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為不穩定財源，本府以

量入為出原則編列預算，並視年度獲配數狀況以超支併決算方

式支應不足額。 

林委員惠芳: 

若本市公彩盈餘分配基金已無法支應超支併決算，將如何處理? 

社會局會計室回應: 

業務科辦理超支併決算時將簽會會計室，依目前公彩盈餘基金

餘額狀況辦理。 

方委員進呈: 

公益彩券盈餘收入為不穩定財源，無法足額編列，若有需求經

費多視盈餘餘額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辦理或以公務預算、第二預

備金支應。 

社會局會計室回應: 

108 年度預算編列時已將原編公彩盈餘之大筆支出回編公務預

算 1.8億，並已獲市府財主單位支持。 

林委員娟芬: 

該項作為是否影響執行績效? 

社會局會計室回應: 

超支併決算符合經費運用規定，不影響執行績效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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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社會局(會計室) 

案由 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08年度預算書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「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

8條規定，本基金年度預算應提請本小組審議。 

二、 108 年度基金來源估計約新臺幣 7億 8,917 萬 4千元，較上年

度預算數新臺幣 7億 3,185萬 2千元，增加新臺幣 5,732 萬 2

千元，約 7.83%，主要係預估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入增加

所致。108 年度基金用途計新臺幣 8億 4,206 萬 8 千元，較上

年度預算數新臺幣 10億 4,998萬 2千元，減少新臺幣 2億 791

萬 4千元，約 19.80%，主要係基金來源不確定，基金餘額逐年

減少，依量入為出之精神，適度將部份濟助費移編至單位預

算，致本年度基金用途減少。108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，

本期短絀為新臺幣 5,289萬 4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短絀數新臺

幣 3億 1,813萬元，減少短絀新臺幣 2億 6,523萬 6千元，約

83.37%，將移用以前年度基金餘額新臺幣 5,289萬 4千元支應。 

三、108年度預算於 107年 4月 30日已經市府審查，並於 6月 4日

審查通過，108 年度預算因尚未送議會審查，故先以稿本提送

委員會審議，未來預算若經議會審查修正，將於下次會議提出

說明。 

辦法 本案提供審議之 108年度預算書稿本，提請審議。 

委員

意見 

方委員進呈: 

本年度因應選舉提前進行預算編列，尚有未核定或撥款的中央

補助，屆時將以追加減預算方式辦理。108年度扣除短絀部分後

公彩盈餘基金尚有多少餘額? 

社會局會計室回應: 

108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，本期短絀移用以前年度基金餘

額支應，扣除支應數尚餘 7,240餘萬元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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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社會局(身心障礙福利科) 

案由 
有關衛生局原編列於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之身心障礙鑑定費用

自 108年度起是否再提公彩預算編列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107年 1月 18日審南市二字第

1060006620號函審核通知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

定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，衛生主管機關為身心障礙

者之鑑定事項，及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，醫事

科掌理身心障礙鑑定；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條規定：「直

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受理身心障礙者申請鑑定時，應交衛生

主管機關指定相關機構或專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，進行鑑定並

完成身心障礙鑑定報告……辦理有關身心障礙鑑定服務必要之

診察、診斷或檢查等項目之費用，應由直轄市、縣(市)衛生主

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，並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協調直轄市、縣

(市)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規範之。……」即身心障礙者之鑑定，

屬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主管業務，有關身心障礙鑑定費依上開規

定應由該局編列預算支應。惟查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

自100年度起，於「社會福利服務計畫-公益彩券福利服務-服務

費用-專業服務費-專技人員酬金」科目編列身心障礙鑑定費

用，替代衛生局法定義務支出，核與上揭規定未盡相符。 

二、又考量本市公彩基金財源日益減少，可能排擠原有之福利服務

經費，基此，是否仍同意該鑑定費續編列於公彩基金中應再審

酌。 

辦法 有關本項是否再提公彩預算編列，提請審議。 

委員

意見 

方委員進呈: 

依法規應由直轄市、縣(市)衛生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決議 本案請編列公務預算支應，不續編於公彩盈餘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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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衛生局 

案由 

龍發堂爆發致病性阿米巴痢疾及結核病疫情，依衛生福利部決議，

設籍堂眾由原設籍縣市接回負責後續醫療照護及安置，本市所轄龍

發堂個案計 20 名，經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醫療團隊評估，急需

傳染病防治及精神醫療介入，故就「臺南市所轄龍發堂個案住院醫

療」費用計 69萬 6,702元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案係因龍發堂爆發致病性阿米巴痢疾及結核病疫情，為抗疫

情蔓延擴大，依衛生福利部會議決議採取強制性的傳染病疫區

清空。為俾利個案後續回歸社區或安置照護機構之前置生理檢

查費用，屬非常態性支出，且移轉個案皆為身心障礙之弱勢族

群，清查具有福利身分別，因個案本身罹患精神疾病，已對家

屬造成沉重經濟及照護壓力，鑒於個案已長期被留置龍發堂與

社區隔離，復歸社區怯退，個案在弱勢族群中醫療與照護備受

忽視，急需公益彩劵盈餘分配基金照顧弱勢之協助，符合臺南

市公益彩劵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立意，合先敘

明。 

二、本次提請審議之「臺南市所轄龍發堂個案住院醫療」費用乙案，

來自於粗估個案後續回歸社區照護或機構安置前需在醫院完

成 1、傳染病防疫、檢體採樣追蹤及住院服藥治療 2、殘障鑑

別診斷 3、後續社區賦歸與安置必要之生理檢查流程，依「臺

南市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單位照護慢性精神病患者協調轉介

原則及處理流程」，社政單位轉介病患安置需精神科專科醫師

評估符合「精神病患病情分類評估標準」第五、六類之慢性精

神病患，且在機構收置前需進行全身健康檢查，以確認長期機

構收治後無傳染病擴散疑慮，鑒此急需傳染病防治及精神醫療

介入，與後續社區賦歸支持關懷及機構安置無法切割，故衍生

之費用與「公益彩劵盈餘運用考核與追回款項保管及運用辦

法」第 4條社會福利支出涵蓋社會保險、福利服務、社會救助、

國民就業、醫療保健業務，及衛生福利部 107年 3月 7日衛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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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字第「為充實精神障礙者社區關懷資源，有關貴縣(市)辦理

是類支持方案所需經費，得以公益彩劵盈餘支應」並無違悖之

處。 

三、此案由李副秘書長於 107年 3月 27日召開社會局、本局就「臺

南市所轄龍發堂個案醫療及安置費用研商會議紀錄」開會協

商，同意提列本年度費用及核銷。 

辦法 

本案為針對本市 20 名龍發堂精神個案專案補助計畫，清算粗估依

補助回歸、傳染病防治、殘障鑑別診斷及後續社區復歸訓練與安置

費用需求共分為 2階段： 

一、107 年 1 月至 3 月住院期間伙食費、生活補助費、看護費及尿

布費、急症外醫及外醫住院費用，考量補助津貼龍發堂補費用

未及回歸家屬，計新臺幣 34 萬 9,782 元，相關費用需經請領

福利身分別之相關補助後，差額部分，若家屬無力負荷者，每

案覈實核銷。 

二、107年 4月至 12月伙食費、生活補助費、看護費及尿布費、急

症外醫及外醫住院費用，補助津貼已回歸家屬，計新臺幣 34

萬 6,920元，相關費用需經請領福利身分別之相關補助後，差

額部分，若家屬無力負荷者，每案覈實核銷。 

綜上，「臺南市所轄龍發堂個案住院醫療」費用共計 69萬 6,702元，

本案實為反映精神疾病個案在家屬長期照護經濟及精神雙重壓力

下無力負荷而忽視之醫療與照護需求，更呈現出精神疾病個案在弱

勢族群中的無力與迫切，故懇請各審議委員可同意此專案，讓 20

名龍發堂精神個案能順利復歸社區，獲得應有之醫療及照護。 

委員

意見 

林委員惠芳: 

本市所轄龍發堂個案是否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福利身份? 

蔡委員青芬: 

請補充說明個案年齡及後續服務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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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委員美華: 

請留意個案於轉銜期間所面臨的個別狀況，並提供相關服務。 

衛生局回應: 

本市所轄龍發堂個案計 20 名中 17 位具福利身份，目前輔導 3

位回歸家庭，12位轉長照系統續予協助，後續將繼續與社會局

密切合作提供服務。 

社會局回應: 

本市所轄龍發堂個案年齡大多介於 50-65歲為多，社會局主要

工作為清查個案身份並輔導家屬獲得資源協助。目前由社政安

置 3 位，1 位將於 7 月份完成醫療照顧後轉教養院，後續多為

做慢性治療個案。轉銜期間社工將提供完善的服務與諮詢，若

年齡符合長照服務系統者，社會局與衛生局亦將密切合作，協

助個案獲得適切資源與妥善服務。 

決議 

一、 本案同意運用公益彩券盈餘經費支應，請核實支付相關費用。 

二、 請社會局與衛生局於個案轉銜服務過程中密切合作，積極協助

案家以提供妥適服務。 

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 

林委員惠芳: 

提案四為本市所轄龍發堂個案爭取編列本(107)年度服務經費，有關來年之

經費運用是否應預先規劃? 

主席裁示: 

請社會局與衛生局評估服務狀況並估算經費以提早提出因應計畫。 

 

十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。 


